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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
2024 年市本级财政决算的报告

——2025 年 6 月 26 日在厦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厦门市财政局局长 吴成灶

厦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我向本次会议报告 2024 年市本级决算

情况，请予审议。

2024 年以来，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厦门考察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和致厦门经济特区建设 40 周年贺信重要精神，在市委正

确领导和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支持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较好完成全

年预算目标。

一、2024 年决算情况

（一）全市决算情况

1.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地方级收入 933.3 亿元，加上转移性收

入、调入资金、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等，收入总计 1260.2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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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59.2 亿元，加上转移性支出、债

务还本支出等，支出总计 1227.4 亿元。总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32.8 亿元。

2.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

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423.7 亿元，加上转移性收入、地方

政府专项债务收入、上年结余等，收入总计1162.7 亿元。全市政

府性基金预算支出868.6 亿元，加上调出资金、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等，支出总计1084.2 亿元。总收支相抵，年终结余78.5 亿元。

3.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

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30 亿元，加上上年结余 1.8 亿

元，收入总计 31.8 亿元。全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2.6 亿元，

加上调出资金 9 亿元，支出总计 31.6 亿元。总收支相抵，年终

结余 0.2 亿元。

4.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

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266.9 亿元，其中，保费收入 234 亿

元，利息收入 16 亿元，财政补贴收入 14.2 亿元，转移收入 1.5

亿元。支出 206.6 亿元，主要是：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185.6 亿元，

转移支出 3.6 亿元。当年收支结余 60.3 亿元。全市社会保险基

金累计结余 473.3 亿元。分险种如下：

（1）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2.6 亿元，支出 2 亿

元，当年收支结余 0.6 亿元，累计结余 7.4 亿元。

（2）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44.8 亿元，支出

39.1 亿元，当年收支结余 5.7 亿元，累计结余 37.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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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187.8 亿元，支出 143.9

亿元，当年收支结余 43.9 亿元，累计结余 414.3 亿元。

（4）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31.7 亿元，支出 21.5

亿元，当年收支结余 10.2 亿元，累计结余 13.9 亿元。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数分别比快报数多 0.2 亿元和

多 415 万元。主要是职工医保、城乡居民医保收支预计数和实际

数差异。

5.全市政府债务情况

截至 2024 年底，我市地方债务限额 2772.1 亿元，其中一般

债务限额 425.7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2346.4 亿元。地方债务余

额 2639.7 亿元，其中：按类型分，一般债务余额 417.7 亿元、

专项债务余额 2222 亿元；按级次分，市级债务余额 2016.8 亿元，

区级债务余额 622.9 亿元。

（二）市本级决算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

（1）市本级收支决算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地方级收入 661.2 亿元，加上上级补助

收入 164.9 亿元、区级上解收入 46.9 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

收入 41.7 亿元、上年结余 7 亿元、调入资金 8 亿元、动用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 13.1 亿元，收入总计 942.8 亿元。

市本级支出 574.4 亿元，加上上解上级支出 110.6 亿元、补

助区级支出 202.4 亿元、一般债务转贷支出 17.5 亿元、一般债

务还本支出 15 亿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1.1 亿元，安排预算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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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调节基金 15.2 亿元，支出总计 936.2 亿元。总收支相抵，年

终结余 6.6 亿元，全部为项目结转结余。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数比快报数多 0.2 亿元，主要

是中央分配我市的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增加。

（2）市本级重点支出决算情况

按照 2024 年预算报告确定的重点支出范围，重点支出决算

情况如下：

①教育支出 62.4 亿元，主要用于教师工资待遇、生均公用

经费、奖助学金、提升市属学校办学条件等支出。

②卫生健康支出 44.9 亿元，主要用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城乡居民医保补助、市属公立医院补助等支出。

③科学技术支出 62.5 亿元，主要用于兑现企业研发费用补

助、重大创新平台和新型研发机构补助、资助科技项目计划、兑

现生物医药产业政策、兑现高企认定奖励政策等支出。

④农林水支出 8.1 亿元，主要用于援疆援藏等对口帮扶经

费、农业生产发展与保护、水利设施建设运营及维护等支出。

（3）市对区转移性支出

市对区转移性支出 202.4 亿元。其中，税收基数返还性支出

17.6 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135.4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支

出 49.4 亿元，主要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学校建设项目补

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等项目。

（4）市本级预备费

市本级预备费预算安排 6.8 亿元，全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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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情况

2024 年初，市本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 34.2 亿元。加上

2024 年补充的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5.2 亿元，减去动用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 13.1 亿元，2024 年末市本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

36.3 亿元，主要是火炬管委会和自贸区管委会的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

（6）市本级结转资金

2024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使用以前年度结转资金 7 亿

元。其中，上级补助结转资金支出 3.6 亿元，本级结转资金支出

3.4 亿元，主要用于稳经济一揽子增量政策兑现等。

（7）“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市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 0.9 亿元。其中，因公出

国（境）经费 0.1 亿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0.7 亿元；公务

接待费 0.1 亿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90.2 亿元，其中土地类基金收

入 280.9 亿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25.9 亿元、区级上解收入 16.7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 605.7 亿元、调入资金 1.3 亿元、

上年结余 85.1 亿元，收入总计 1024.9 亿元。

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524.8 亿元，加上上解上级支出

2.2 亿元、补助区级支出 183.6 亿元、专项债务转贷支出 193.4

亿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78.3 亿元，支出总计 982.3 亿元。总

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42.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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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数与快报数一致。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8.4亿元，加上上年结余1.8

亿元，收入总计 30.2 亿元。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2 亿

元，调出资金 8 亿元，支出总计 30 亿元。总收支相抵，年终结

余 0.2 亿元。

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数与快报数一致。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

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数与全市一致。

5.政府债务情况

（1）截至 2024 年底，市本级地方债务限额 2037.9 亿元，

其中一般债务 296.7 亿元、专项债务 1741.2 亿元。地方债务余

额 2016.8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290.7 亿元、专项债务 1726.1 亿

元。

（2）市本级当年发行新增政府债券 351 亿元，其中：①专

项债券 341 亿元，用于新城片区产业园区、保障性安居工程等项

目。②一般债券 10 亿元，用于社会事业、交通基础设施等项目。

（3）市本级政府债券还本付息支出 132.3 亿元。全年兑付

本金 76.4 亿元，其中一般债 8 亿元、专项债 68.4 亿元。全年偿

还利息 55.9 亿元，其中一般债 9.1 亿元、专项债 46.8 亿元。

6.市本级部门决算情况

2024 年，市本级部门决算财政拨款的支出决算数为 960.8

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的支出决算数 442.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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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的支出决算数 512.3 亿元，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财政拨款的支出决算数 6.4 亿元。

二、落实市人大预算决议情况

2024 年，围绕市委确定的各项工作，认真落实市人大预算

各项决议和意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深

化系统集成式财政管理改革，确保预算收支任务完成。

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补贴，兑现资金超 16 亿元，拉动投资超 60 亿元、消费超 90 亿

元。完善房票制度，优化住房供需结构。用好预算资金、政府债

券等扩大投资，新增地方政府债券 463 亿元，同比增长 31.2%，

支持重点项目超 120 个，结合专项债投向领域变化，推动火炬电

力电气产业园等产业基础设施落地，总投资超 150 亿元。

促进产业优化升级。高效落实一揽子存量和增量政策，兑现

各类惠企资金约 200 亿元，获批新型技术改造、现代商贸流通体

系等竞争性评审试点。深入实施科技创新引领工程和先进制造业

倍增计划，支持净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500 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18 家、制造业单项冠军 4 家。升级打造“财政政策+

金融工具”3.0 版，从“投、补、贷、保”四个方面，累计撬动

超千亿元金融资金，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

民生服务扩容提质。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七成

以上，新增学位 4.6 万个、新增就业 16.8 万人、建成保障性住

房 1.1 万套。推进新机场航站楼、厦金大桥（厦门段）等建设，

支持 7.8 万户老旧小区改造和 71 个城中村现代化治理试点。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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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专项资金竞争性分配，提升教育、文化、医疗等 6 个领域效果，

新增市政领域试点，提升资金使用效益。

财政治理效能提高。实施新一轮土地出让收支财政管理体

制，引导市、区、指挥部同向发力，提升投资效益和招商绩效。

采用委托运营、资产证券化等方式，盘活存量资产超 70 亿元。

完善过紧日子的制度措施，压缩论坛、节庆、展会，持续优化支

出结构。健全防范化解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加强国有金融资本出

资人集中统一履职，严格防范化解风险。

三、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今年以来，我市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但财政工作也面临

一些困难：一是外部冲击影响加大，发展仍处于调结构、促转型

关键期，财政收入增长承压。二是各领域资金需求持续增长，财

政收支平衡趋紧。三是一些领域财政政策效能和资金使用效益有

待提升。对此，我们要正视困难、坚定信心，着力谋改革、促发

展，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

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

（一）积极有为，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落实好一揽子存量和增量政策，更好稳就业、稳企业、稳市

场、稳预期。一是着力提振消费，出台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政策，

强化对生育、托育、养老等重点领域支持；扩围实施“两新”补

贴，落地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人才券”等举措，深入开

展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二是稳定外贸发展，一业一策、一企一策

精准帮扶受外部冲击影响较大的行业和企业，加快推动内外贸一



9

体化和支持企业拓展新兴市场。三是扩大有效投资，积极争取超

长期国债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用好专项债使用范围

扩大和“自审自发”试点政策，有效保障重点项目建设。

（二）综合施策，增强财政统筹保障能力

强化财政收支管理，着力提质量、促发展。一是健全财税联

席会制度，形成跨部门联动的收入组织机制，加强分析调度，优

化重点企业跟踪服务，拓宽增收渠道。二是坚持过紧日子，深化

零基预算改革，综合考量发展需要和财力可能制定财政政策，集

中财力办大事。三是完善专项资金竞争性分配，健全重大支出政

策跟踪评价机制，清理优化低效资金和政策，强化绩效导向。四

是完善对区正向激励转移支付制度，优化调整临空经济片区财政

体制，促进协调发展。

（三）完善机制，强化重点领域财政支持

创新机制供给，服务产业项目和投资项目攻坚行动。一是健

全产业投融资保障机制，出台政府投资基金赋能产业链高质量发

展措施，完善项目快筛、产融对接、投资容错、风险控制等制度，

构建项目全周期融资支持体系。二是落实“财政政策+金融工具”

升级措施，新设并购基金、供应链协作基金出海子基金、跨境保

等，支持畅通经济循环。三是深化城市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推

广全域土地整理，落地资产盘活方案，分类提升资产综合价值和

利用效率，实现存量盘活和增量投资的良性循环。优化重大基础

设施投融资模式，更好支持项目建设。

（四）守牢底线，积极防范化解财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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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底线思维，切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一是聚

焦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医疗卫生、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

深入开展财会监督专项行动，强化对政策执行和财政资金使用管

理的监管。二是落实一揽子化债方案。加强政府投资项目财政承

受能力评估和投融资方案评审，开展全口径地方债务监测，加强

债务风险防范化解。三是加强区级财政运行和库款监测，及时研

判区级“三保”情况，优化库款调度机制，确保基层财政平稳运

行。

附件:1.厦门市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

2.厦门市本级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

3.厦门市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

（编列到支出功能分类类级科目）

4.厦门市本级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

（编列到支出功能分类类级科目）

5.厦门市本级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表

（编列到支出功能分类项级科目）

6.厦门市本级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决算表

（编列到政府预算经济分类款级科目）

7.厦门市 2024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决算表

8.厦门市本级 2024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决算表

9.厦门市 2024 年政府性基金支出决算表

(编列到支出功能分类类级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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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厦门市本级 2024 年政府性基金支出决算表

（编列到支出功能分类类级科目）

11.厦门市本级 2024 年政府性基金支出决算表

（编列到支出功能分类项级科目）

12.厦门市 2024 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决算表

13.厦门市本级 2024 年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决算表

14.厦门市 2024 年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决算表

（编列到支出功能分类类级科目）

15.厦门市本级 2024 年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决算表

（编列到支出功能分类类级科目）

16.厦门市本级 2024 年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决算表

（编列到支出功能分类项级科目）

17.厦门市 2024 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表

18.厦门市本级 2024 年重点支出情况表

19.厦门市本级 2024 年对区转移支付分区决算表

20.厦门市本级 2024 年对区转移支付主要项目情况表

21.厦门市本级 2024 年决算平衡表

22.厦门市本级 2024 年部门决算情况表

23.厦门市政府一般债务限额、余额情况表

24.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务限额、余额情况表

25.厦门市 2024 年地方政府债券使用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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